
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废止《高新区 C、D 级危房处置暂行办法》文件的通知

区属各部门、各派驻机构、各公司，园区企业:

现高新区C、D级危房处置工作已阶段性完成，现将《高新区 C、D 级危房处置暂行办法》文件予以废止。下一阶段，我区危房处置工作参照《景德镇市中心城区C级房屋修缮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景德镇市中心城区D级危房处置管理办法》《景德镇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实施细则(试行)》等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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